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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7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9,817,76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16,915,77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901,9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915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770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经公司

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徐健先生、孙明涛先生、张惠泉先生、张国峰先生、王祖温先

生、宋天革先生、季士凯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3人，监事李亚良先生、芦永奎先生、郎旭瑛女士、王君选先生、夏颖女

士、李欣华女士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桂萍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6,912,772 99.9997 3,000 0.0003 0 0.0000

B股 2,901,9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19,814,761 99.9997 3,000 0.000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

案

3,179,989 99.9057 3,000 0.094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3、本次未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4、本次需对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记票，记票结果见上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鹏、秦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符合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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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

6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谨此公告公司2022年6月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

下：

路段名称 公司权益比例 收入合并比例

通行费收入（万元）

总计 日均

济青高速 100% 100% 31151.87 1038.40

京台高速相关路段 100% 100% 13128.20 437.61

济莱高速 100% 100% 3963.37 132.11

G104国道泰曲段 100% 100% 192.61 6.42

许昌-禹州高速公路 60% 100% 967.28 32.24

威海-乳山高速公路 100% 100% 926.00 30.87

济南黄河二桥 100% 100% 3545.76 118.19

潍莱高速 100% 100% 2797.14 93.24

衡邵高速 70% 100% 1951.15 65.04

利津黄河公路大桥 65% 100% 537.63 17.92

河南济晋高速 54% 100% 1809.17 60.31

湖北武荆高速 60% 100% 8261.92 275.40

四川泸渝高速 80% 100% 2750.57 91.69

合计 71982.67 2399.42

谨慎性陈述

公司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由于完成车

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收费的环境下部分路段的营运数

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因此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此外，

公司在披露当月预估数据时还会就上月预估数和上月实际结算数的差异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同比数据

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偏差。因此，本公告之营运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请审慎使用

该等数据。 本报告中如出现分项值之和和总计数尾数不一致的，乃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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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

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下称“交易商协会” ）的相关规定，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规模不超过6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期

限270天以内，注册后有效期2年，循环发行（相关决议公告详见2021年6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22年7月22日，公司已完成2022年度第五期1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起息发行工作，该募集资金

已到达公司指定账户，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名称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五超

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22鲁高速股SCP005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012282581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 90日

起息日 2022年7月22日 兑付日 2022年10月20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0000万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0000万元

发行利率 1.65% 发行价格 100元/佰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3 合规申购金额 100000万元

最高申购价位 1.65% 最低申购价位 1.65%

有效申购家数 3 有效申购金额 100000万元

簿记管理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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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

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马来酸吡

咯替尼片、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A1811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

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注射用SHR-A1811

剂型 片剂 注射剂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200278

CXHL2200279

CXSL2200199 CXSL2200197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5月6日受理的马来酸吡咯替尼片、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A1811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注射用SHR-A1811

联合吡咯替尼或阿得贝利单抗在HER2异常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受试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

力学及有效性的Ⅰb/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物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商品名：艾瑞妮）于2018年8月获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上市，并于2020年7

月获得完全批准，获批适应症为联合卡培他滨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接受过曲

妥珠单抗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2022年6月，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多西他赛用

于HER2阳性早期或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新辅助治疗的适应症附条件获批上市。

三、药物的其他情况

吡咯替尼是一种小分子、不可逆、泛ErbB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目前国内外已上市用于乳腺癌

治疗的HER2小分子抑制剂有Lapatinib（商品名Tykerb）、Neratinib（商品名Nerlynx）和Tucatinib

（商品名Tukysa）。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1年Tykerb、Nerlynx、Tukysa全球销售额合

计约为6.87亿美元。 截至目前，马来酸吡咯替尼片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12,412万元。

注射用SHR-A1811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 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过蛋白

酶剪切释放毒素，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经查询，目前国外已上市的同类产品有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商品名Kadcyla） 和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 （商品名

Enhertu）。Kadcyla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国内已进口上市。Enhertu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合作开

发。国内外另有ARX788、DP303c、A166、RC48、SYD985、BAT8001等多款产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经

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1年Kadcyla和Enhertu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27.52亿美元。 截至目

前，注射用SHR-A1811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4,253万元。

阿得贝利单抗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 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子从

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瘤

的目的。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 (商品名：Bavencio)和

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

批上市。 国内有同类产品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商品名：恩维达）以及基石药业的舒格

利单抗 （商品名： 择捷美）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经查询，2021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

Durvalumab全球总销售额合计约为67亿美元。 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

研发费用约34,285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

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2-08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上海盛迪

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

准签发关于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1802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

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注射用SHR-1802

剂型 注射剂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SL2200198 CXSL2200200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5月6日受理的阿得贝利单抗注射

液、注射用SHR-1802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次临床试验申请，具体为：SHR-1802联合

阿得贝利单抗治疗晚期实体肿瘤的开放、多中心的Ⅰb/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阿得贝利单抗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子从而

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

目的。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 (商品名：Bavencio)和

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

批上市。 国内有同类产品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商品名：恩维达）以及基石药业的舒格

利单抗 （商品名： 择捷美）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经查询，2021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

Durvalumab全球总销售额合计约为67亿美元。 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

研发费用约34,285万元。

注射用SHR-1802为公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可激活和促进抗肿瘤T细胞应答，

发挥抗肿瘤作用。经查询，目前国内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截至目前，注射用SHR-1802

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3,035万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5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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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22-45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2年

7月25日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甲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杨殿中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已于2022年7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7,201,98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26.1462％。

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99,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0.1653％。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的表决情况

提案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141,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5％；反对6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8,7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84％；反对60,6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04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张文亮、战梦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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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海热电厂燃煤机组关停资产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七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海热电厂燃煤机组关停资产处置的议案》。

一、关停资产概述

（一）关于收储补偿

东海热电厂地表资产权属公司所有，土地权属为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洁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由于

该地块已纳入大连市2022年土地储备（供应）计划，根据大连市土地收储工作安排，地表资产将拆除、

搬迁，以满足净地收储条件。

政府土地收储部门已依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市内四区国有建设用地收储补偿工

作的指导意见》（大政办发〔2020〕30号）等有关规定，按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不可搬迁机器设备、可搬迁机器设备、树木等分类完成了评估，待最终确认后，按产权主体依法分

别给予补偿。

（二） 截止2022年7月20日， 东海热电厂固定资产账面原值90,924.83万元， 账面资产净值24,

740.21万元，存货价值275万元。

序号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万元） 账面净值万元）

1 建筑物、构筑物 32,448.48 12,326.24

2 机械设备类资产及存货 58,751.34 12,688.97

鉴于公司本次关停资产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非公司所有，故本次拟处置资产不涉及土地。

（三）本次公司拟处置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处置方式

（一）关于建筑物、构筑物

建筑物、构筑物已不具利用价值，拆除工程通过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公

开招标，最终拆除收益以成交结果为准。

（二）关于机械设备类资产及存货

经技术鉴定，除建筑物及构筑物类资产需拆除外，机械设备类资产及存货拟按“报废资产” 和“利

旧资产” 分类处置。

为规范处置行为，实现处置收益最大化，其他利旧设备与报废类资产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报告编号：众华评报字[2022]第071号），通过大连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1.利旧资产———内部调配使用

拟将部分可利旧设备资产作为资产转移包，调配至公司所属生产单位和全资子公司使用，该部分

资产账面价值1,656.16万元，评估价值1,526.47万元，减值129.69万元，增值率-7.83%。

2.利旧资产———公开挂牌

该部分可利旧资产（含存货） 分为五个资产包， 通过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账面价值

494.92万元，评估价值1,652.83万元，增值1,157.9万元，增值率234%。

3.报废资产

报废资产账面净值10,537.89万元，预估价值2,506.15万元，减值8,031.74万元，减值率76.22%。报

废资产拟以评估公司出具的综合单价作为转让底价，通过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资产处置以公司权益最大化为原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加快资金回笼，聚焦

主业，提升公司资产整体运营效率，有助于公司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将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账务处理。 此

举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报废资产损失、实现处置效益最大化，有利于维护公司广大股东的利

益。

3.关于最终的补偿及资产处置损益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处置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专

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资产处置依据，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资产损失、实现处置

效益最大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对东海热电厂煤炭机组关停资产

处置事项。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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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30日披露了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3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13.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716%，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即每股转增股份0.4股，转增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996.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6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961.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39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5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305%，减持时间已过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任不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744,487 0.2132%

协议转让取得：1,244,487股

其他方式取得：500,000股

姜永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550,059 0.3116%

协议转让取得：2,050,059股

其他方式取得：500,000股

潘秋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26,000 0.0643% 其他方式取得：526,000股

魏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50,100 0.0550% 其他方式取得：450,100股

周曙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50,000 0.0550% 其他方式取得：450,000股

许夕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3,500 0.0200% 其他方式取得：163,500股

孔建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9,197 0.0133% 其他方式取得：109,19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任不凡 60,000 0.0052%

2022/6/10 ～

2022/6/14

集中竞

价交易

22.10-24.50 1,398,000 2,382,282 0.2079%

姜永平 290,000 0.0253%

2022/4/25 ～

2022/6/14

集中竞

价交易

18.20-27.20 6,167,000 3,260,083 0.284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计划均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可根据个人

资金需求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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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诉讼（仲裁）阶段：相关诉讼案件目前处于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洲际油气” ）为被

执行人。

●诉讼案件涉及金额：本次披露的诉讼案件中涉及金额约2.88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涉及诉讼的金额合计2.88亿元，应付利息0.19亿元，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涉及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与自然人李巧丽的借款协议纠纷

1、2019年12月13日， 深圳市国际仲裁院向公司下达了《仲裁裁决书》（华南国仲深裁[2019]663

号），裁定公司向自然人李巧丽偿还借款本金22,000万元、自2018年5月2日起计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以及相关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诉讼保全费等；裁定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正和” ）以其持有的洲际油气8680万股质押股票及其派生权益承担质押担保责任，裁

定广西正和与柳州正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正和” ）对公司欠李巧丽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清偿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的公告》。

2、2020年4月27日，公司、广西正和和柳州正和与自然人李巧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3、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向公司、 广西正和、 柳州正和下发的编号为

（2020）粤03执2732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

下证券账户B880967714持有的洲际油气（证券代码：600759，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86,800,000

股以清偿债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对外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4、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定于

2020年11月24日10时至2020年11月25日10时止开展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86,800,

000股股份的拍卖活动。拍卖结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所持股份被拍卖的进展公告》。

5、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日向公司、广西正和、柳州正和下发的《执行裁定

书》（2020）粤03执2732号之二，裁定：（1）解除对被执行人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证券账户

B880967714持有的洲际油气（证券代码：600759，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86,800,000股的冻结措

施。 （2）将被执行人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证券账户B880967714持有的洲际油气（证券代

码：600759，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86,800,000股作价人民币174,297,200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

李巧丽所有。其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转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对外披

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6、申请执行人李巧丽以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申请恢复强制执行程序，法院于2021年

10月15日立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向公司、广西正和、柳州正和下发的《执

行裁定书》（2021）粤03执恢1063号，裁定：查封、冻结、扣押、扣留、提取或划拨被执行人柳州正和物业

有限公司、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财产（以人民币148,502,661.66元

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6月15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二）与海南建行的借款协议纠纷

1、2020年4月21日，洲际油气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建行” ）

签订《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由海南建行向洲际油气提供的借款本金22,000万元进行期限调整，

期限调整后到期日为2020年6月30日止。 因洲际油气未能按期还款，海南建行于2020年7月7日向海南

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偿还本金人民币22,000万元整、截至2020年6月

30日止的利息239,250元及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对外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2、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6日下发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373

号，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海南建行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22,000万元

及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利息239,250元； 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海

南建行支付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债务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计算方法按

照双方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的约定计算]；判决洲际油气

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飞蛾二路1号“谷埠街国际商城”H区二层1至183号商业用房、G区二

层1号至406号商业用房、G区负一层1至337号商业用房、C区负一层1至61号商业用房、A区负一层

1-42号商业用房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6日对外披露

的《诉讼进展及执行和解公告》。

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3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8,195.3元，由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8日对

外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下发的《执行裁定书》（2021）琼01执2460号，

终结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

月4日对外披露的《终结执行公告》。

二、相关案件目前情况

（一）与自然人李巧丽的借款协议纠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5日向公司、广西正和、柳州正和下发的《执行裁定书》

（2021）粤03执恢1063号之一，裁定如下：

强制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柳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500万股股权以

清偿债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与海南建行的借款协议纠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9日向公司下发的《执行通知书》（2022）琼01执恢210

号，责令公司立即履行下列义务：

1、向海南建行支付人民币239,317,446.64元（待算）。

2、负担案件执行费人民币306,717.45（暂计）。

3、如不主动履行，本院将你单位名下财产变现偿还债务，由此产生的勘验、评估、拍卖等费用由你

单位承担。

三、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截至2022年7月25日，公司应付李巧丽贷款本金及利息约6810万元，公司应付海南建行2.2亿元贷

款本金，应付利息约0.19亿元。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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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届满的公告

股东傅宇晨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

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傅宇晨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9,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5%）。其中，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2%。

2022年4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傅宇

晨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根据傅宇晨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安排，减持计划期已届满，现将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傅宇晨

大宗交易 2022年01月07日 12.28 300,000 0.1049%

大宗交易 2022年01月12日 12.28 500,000 0.1749%

大宗交易 2022年01月28日 8.35 1,168,858 0.4090%

大宗交易 2022年02月15日 8.57 499,998 0.1749%

大宗交易 2022年03月10日 7.95 611,144 0.2138%

大宗交易 2022年03月17日 7.60 487,474 0.1705%

集中竞价 2022年06月06日 9.14 10,000 0.0035%

大宗交易 2022年06月16日 7.38 1，867，000 0.6533%

大宗交易 2022年06月17日 7.38 1,165,000 0.4077%

大宗交易 2022年6月20日 7.44 770,000 0.2694%

大宗交易 2022年6月27日 7.80 528,000 0.1848%

大宗交易 2022年7月5日 8.00 370,000 0.1295%

大宗交易 2022年7月6日 7.82 267,000 0.0934%

合计 -- -- 8,544,474 2.9895%

2、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傅宇晨

合计持股 57,903,751 20.26% 49,359,277 17.27%

其中：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427,813 15.20% 43,427,813 15.19%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75,938 5.06% 5,931,464 2.08%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傅宇晨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傅宇晨先生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3、傅宇晨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宇晨先生

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未违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计划减

持数量，剩余未实施的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自动作废。

三、备查文件

1、傅宇晨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届满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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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厦门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厦门赛富” ）和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腾元” ）为一致行动

人，二者合计持有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199,002,41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1.00%（其中二者合计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0,911,28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该等股份均来源于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22年1月5日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2-001），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6,154,952股， 即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

（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各自减持的比例均不超过1%），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事项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2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17），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

060,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9%。 减持计划期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022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2-026）， 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060,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

公司于2022年7月25日，收到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届满，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36,137,4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99,501,207 5.50%

非公开发行取得：99,501,

207股

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99,501,207 5.50%

非公开发行取得：99,501,

20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厦门赛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9,501,207 5.50%

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为一致行动人， 该一致行动

关系形成的原因为： 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均为依

法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 二者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基金管理人均为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因此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系同一主

体控制的两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属于一致行动

人。

嘉兴腾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9,501,207 5.50%

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为一致行动人， 该一致行动

关系形成的原因为： 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均为依

法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 二者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基金管理人均为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因此厦门赛富和嘉兴腾元系同一主

体控制的两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属于一致行动

人。

合计 199,002,414 11.00% —

注：厦门赛富持有公司的99,501,207股股份，其中90,455,642股股份已于2021年12月31日解除

限售并可上市流通，9,045,565股股份将于2022年12月31日解除限售并可上市流通 （如遇法定节假

日，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对于嘉兴腾元持有公司99,501,207股股份， 其中90,455,642股股份已于

2021年12月31日解除限售并可上市流通，9,045,565股股份将于2022年12月31日解除限售并可上市

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具体上市流通信息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披露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厦门赛富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068,

742

0.9995%

2022/1/2

6～

2022/7/2

5

集中竞

价交易

7.21－10.24

158,165,

632.86

已 完

成

81,432,

465

4.5046

%

嘉兴腾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068,

700

0.9995%

2022/1/2

6～

2022/7/2

5

集中竞

价交易

7.21－10.24

158,282,

589.52

已 完

成

81,432,

507

4.5046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